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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
（草案）》的说明

2016年9月26日在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四川省文化厅厅长  郑晓幸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政府委托，就省政府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草案）》作以下说明：
一、立法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法律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传承和弘扬。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迈入依法保护的新阶段。
四川是一个非物质文化资源底蕴十分厚重的省份，有许许多多斑斓多姿、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目前，我省拥有6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39项国家级、52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9名国家级、76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川剧、蜀锦、蜀绣、自贡灯会、绵竹年画、藏族唐卡、彝族火把节、羌年等一大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传承。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强烈冲击，其生存、保护和发展面临严峻形势：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萎缩和凋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普遍匮乏、专业人员短缺、社会和学校教育滞后。此外，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部分规定较为原则，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传承人认定标准和程序不完善，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职责划分不清晰，亟需通过加强地方立法加以细化和完善；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北川县、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先后出台了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行条例，有必要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固化成功经验。
二、起草调研过程
2010年，文化厅正式启动《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立法相关工作，各项前期筹备工作顺利推进。自2011年起，文化厅先后多次深入到我省非物质文化资遗产资源比较丰富、特色比较鲜明的市、州进行实地考察和立法调研，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形成《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草案代拟稿）》（以下简称代拟稿），于2014年12月报请省政府审议。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2016年立法计划》，由文化厅、省法制办组成的立法工作班子到凉山、绵阳、阿坝等市、州进行实地调研，赴贵州学习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经验；省法制办先后就代拟稿3次征求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州人民政府，有关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并会同文化厅对代拟稿进行反复修改，形成《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草案送审稿）》，经2016年9月5日省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形成现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三、立法的总体思路
一是严格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注重与相关法规有效衔接。二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一些较为原则的规定具体化，体现四川的特色和亮点，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三是正确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与利用的关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四是进一步明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的职责，突出行政保护。五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化传承。
四、草案的主要内容
草案共七章六十条，除总则和附则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保障与利用等分章作了规定。
（一）关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职责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的责任主体。草案立足政府主导原则，分别从政府、政府部门、公共文化机构三方面强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职责。首先，草案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第五条）；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及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在资金、人才培养、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扶持（第六条）。其次，草案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职责分工（第七条），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工作职责（第四十一条）。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为此，草案明确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主体和具体规则（第十条至第十三条）；对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共享机制、档案和相关数据库，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存方式等内容予以重申，重视普查成果利用（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二款）。此外，草案对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本省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审批时限，申报材料，提交调查报告和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的时限等作了补充规定，增强审批透明度，促进审批便民高效（第十二条）。
（三）关于代表性项目名录的认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制定具体办法。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授权以及四川实际，草案明确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的入选条件、来源途径、评审程序（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结合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草案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分类保护措施（第二十五条），确立了对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的特定区域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的制度（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八条）。同时，为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草案授权省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具体评审办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遴选和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统一标准和程序，确保评审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四）关于传承与传播的具体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活态传承，传承与传播是对需要继承与弘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关键。草案在上位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和传承人的认定条件、认定程序、权利义务等作了进一步细化（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明确了代表性传承人包括个人和团体（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对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教育机构、媒体单位等支持、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的措施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三十八条至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五）关于保障与合理利用的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障与合理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为此，草案设专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障与合理利用作了规定：一是从队伍建设、规划编制、抢救性保护方面予以保障（第四十六条至第四十八条）；二是结合市场需求，引导、扶持代表性项目的生产性保护，对合理利用代表性项目的，可以申请专项资金并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三是实行代表性项目动态管理制度，定期对代表性项目保护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检查，进一步完善代表性项目监督和退出机制（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
此外，草案第六章对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行为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草案连同以上说明，请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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